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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
以來，各大學法律

系學士班教學，課

程多偏重基礎法學訓練。為使學

生能更細膩、紮實地學習專業科

目，多將科目細分，如民法即分

成總則、債總、債各、物權、身

分法等。可惜這種做法，使科目

缺少整合而形成斷裂，學生無法

融會貫通以及運用更大的尺度理

解整個法律。學校教育又通常著

重理論，缺乏實務訓練以致與社

會環境脫鉤，切割科目加上與社

會環境疏離，造成學生對現在的

法律較難有思辨的空間。

然而，原住民族權利具有

特別的歷史脈絡與地位，近年

來《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通

過、原住民族專業法庭的設

立、兩公約國內法化等發展，

皆是現代國家法制的突破與挑

戰，需要能跳脫出傳統法學思

維的法律人才協助推動。那

麼，現代法學教育對於原住民

文化，甚至是原住民族權利的

內涵與奮鬥過程的討論到底有

多少？又該如何扭轉大眾對國

家和原住民族之間的既定印象

呢？本文訪問到輔仁大學法律

系兩位教授，分別是致力推動

原住民族人權的吳豪人教授，

以及太魯閣族的鄭川如教授，

藉由他們的授課經驗，淺談當

今的原住民法學教育。

原住民案例在法學院的討論

法學教育對原住民族人權

議題的提倡普遍不足，目前仍

有賴原住民法學專家們的努

力，在法社會學、法制史等課

程，或者各人權研討會中納入

原住民案例。 
以輔仁大學為例，由於大

學部和研究所學生的能力及訓

練不同，吳豪人老師分別從這

兩者分享授課經驗。吳老師在

研究所開設的「人權思想史專

題研究」，會自學生報告設定

原住民族議題來討論。上學期

以兩公約的國內法化、專家意

見和NGO的報告為主軸，延伸
出許多主題再由學生來分析，

從N G O提出來的重要案例
（如：反迫遷、蘭嶼的核廢料

議題、美麗灣違建），從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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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分析與人權公約的衝突；

另有對於原住民族政策的檢

討，如：原住民族專庭設立後

案件的追蹤，探討同樣持有獵

槍的案例在專庭與一般法庭的

判決差異。

在大學部，吳豪人老師則

是利用「法律史」、「台灣法

制史」等必修課程，於學期初

或學期末保留3-4堂課，專談原
住民族議題。從日本時代到國

民黨時代，到《原基法》的制

定，談論原住民族社會接觸近

代國家與法律後的巨大變化。

加上案例研討，以「鄒族頭目

蜂蜜事件」、「司馬庫斯櫸木

案」，然後再談「高砂義勇

隊」的案子，從基礎的土地與

所有權問題開始，接著談國家

的法律跟原住民族傳統規範競

合的結果，最後談到原住民族

連認同歷史記憶都被國家剝

奪。

輔大一直沒有開立專門探

討原住民族人權法治的課程，

直到太魯閣族的鄭川如老師進

到輔大法學院之後，才有了改

變。鄭老師目前分別於上下學

期開設「原住民與法律」、

「原住民與人權」兩堂選修課

程，透過文獻閱讀、報告及心

得分享，設定4-5個議題，以互
動方式討論狩獵權、氏族居住

權等原住民族人權。

另外，針對研究人員對原

住民法學的關心，鄭老師表

示，法學院師資的研究方式較

獨立而少交流。不過，鄭川如

老師和吳豪人老師所隸屬的基

法中心，內部會有輪流報告的

一個討論平台，讓大家分享自

己的研究成果。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原住民族、人權與法律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確認我國初次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公聽會，探討原住
民族土地事務。（圖片提供 郭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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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想傳遞的訊息

兩位老師開課的意旨皆

在，給法律系的學生們開一扇看

到原住民族世界的窗；課程強調

的是，國家法的原始設定和概念

存在謬誤與不足，未如我們想像

那般全能。吳豪人老師期待，結

合國際法最新法學理念的課程內

容，能深入到讓學生去扭轉野蠻

跟文明之間的辯證。

豪人老師強調，原住民法

律並非古老而不實用，相反

地，當以西方科學為基礎的近

代法律已經走到一個瓶頸的時

候，以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建構

出的傳統規範可能會是解套的

方法，並且國際上已經慢慢接

受這樣的概念。

有人說，「看一個國家是

否民主法治，看他們的監獄就

知道」。但吳豪人老師告訴學

生，「要看台灣是否民主法

治，看我們的原住民族社會就

知道」。原住民族社會還有很

多不公義的事情正在發生，吳

老師認為，念法律的人本身若

對原住民一無所知，就沒有資

格談法律。因此，他非常重視

原住民族議題，特地將其安排

在課程開頭或結尾，讓學生們

接觸一個完全異於他們習慣的

法律系統概念，在學生心中埋

下一顆種子。

學生的獲得與回饋

兩位老師都表示，現在的

法學院學生普遍對原住民族文

化及事物不甚瞭解，但在修習

原住民族人權相關課程後，學

生們皆因發現既有體制的不足

以及國家對原住民族不平等的

差別待遇而感到震驚。

吳豪人老師解釋，國家所

有限制人民權利的行為，必須

要有法律依據才能夠行使，不

得以行政命令逕自為之，此即

所謂的法律保留原則。而原住

民族社會自日人理蕃以降，80
多年來，所有原住民族相關重

大行政可說是完全未經法律授

權，此點讓學生們感到訝異和

氣憤。再者，談到在自己的院

子（比喻傳統領域）裡撿拾木

材、石頭，違反《森林法》、

《野生動物保護法》、《國家

公園法》等法規而被判有罪，

並且從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到

2000年為止，案件累積大概超
過5萬件，這些都是學生們完全
無法想像的。

對原住民族人權法學教育的期待

針對法學教育如何促進原

住民族人權發展，吳豪人老師表

示，有鑑於《原基法》欠缺子法

無法實踐之困境，必須養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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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為建造美麗灣渡假村一案，舉行「不要告別

東海岸抗議活動」。（圖片提供 郭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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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要求修正此情形，且當立

法與行政尚未改變時，至少司法

產生一些公平判決。

所以，法律人不能受困於

過去的思維，要有清楚的頭腦，

不侷限在目前的市民法邏輯裡

面。然而，這些討論若真的要深

入，還是要到研究所以上才有辦

法談，因為這談論的不僅只有原

住民族，還涉及原住民跟現在社

會的關係，還是需要基礎的法學

知識建立之後才有能力討論。不

過可以做的是，在大學的法學教

育中先將概念的種子埋下，待日

後發芽茁壯。

最近，行政院原民會的國

策報告中，也有學者提出原住

民法學學科化的想法。對此，

鄭川如老師表示，這是一個長

程目標，而目前應先從原住民

族傳統習慣法系統化開始做

起，讓司法判決和法學教育都

有參考的文本。

鄭老師目前也正進行原住

民與人權教科書的撰寫，以做

為其開設「原住民與人權」、

「原住民與法律」兩堂課的上

課用書。內容以原住民為主

體，談論原住民族的權利；希

望可以在國際人權議題的通識

課程上有所採用和討論，透過

教育的影響力，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原住民族的狀況。

法律不是只有六法全書

吳豪人老師強調，基礎教

育最重要，首先要讓學生知道

法律不是只有六法全書。再

來，基本權利的保護就叫做法

律，擁有這樣的思維就能判別

現行法是否具有正當性，法學

教育要把這些觀念根植在學生

的心中，尤其是未來會變成專

業法曹的人，不管是法官、檢

察官還是律師，都必須要有這

樣的涵養。

訪談的最後，吳豪人老師

說道，在官僚概念法學壟罩之

下的台灣法學教育，除了直接

開設原住民專門課程以外，其

他都只能在課堂上單元式授

課，效果有限。法學教育能做

的就是盡量讓法官、律師和檢

察官相信所學的東西不足以幫

助原住民，進而推翻一些既定

想法，無形中就會出現好的結

果。但真正的問題點是，用國

家體制處理原住民族事務，自

始便是錯誤的做法。最根本還

是要實踐自治，交由原住民自

己來處理、掌握，而破除這些

思維、障礙需要強而有力的證

明，這也是目前原住民法律學

者在努力的方向。

邵族人至行政院抗議向山BOT開發案，並考慮向國際法庭提訴訟。（圖片提供 郭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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